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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广东省司法厅对外

发布了 《关于加强律师事务所

管理 落实律师事务所管理责

任的若干意见》 (下称 “《意

见》”)， 对律师事务所的管理

提出了多项意见。

该 《意见》 将于 2021 年

2 月 18 日起实施， 有效期为 5

年。 2006 年 2 月 27 日印发实

施的 《广东省司法厅律师事务

所辅助人员管理办法》 同时废

止。

律师事务所

应落实最低工资保障

《意见》 提出， 律师事务

所应当落实最低工资保障制

度， 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与

本所聘用律师、 申请律师实习

人员 （以下统 称 “实 习 律

师”）、 行政辅助人员签订书面

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应当明确约定劳

动报酬， 并不得低于律师事务

所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律

师事务所对执行年薪制的律

师 ， 应当每月预发基本生活

费， 年终进行结算； 律师事务

所对执行提成制的律师， 应当

按月支付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

准的基本工资。

同时， 律师事务所应当完善

辞退和除名制度。

对违法违规执业、 违反本所

章程及管理制度或者年度考核不

称职的律师， 可以将其辞退或者

经合伙人会议通过将其除名， 并

及时将有关处理结果报所在地县

级或设区的市级司法行政机关和

律师协会备案。

记者留意到 ， 《意见 》 要

求， 律师事务所应当公示律师服

务收费管理办法和收费标准等信

息， 接受社会监督。

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 应当

与委托人签订律师服务收费合

同， 或者在委托代理合同中载明

收费条款， 主动向委托人出示律

师服务收费告知书； 落实统一收

取律师服务费和办案费的制度，

防止律师私自收取费用。

律师办案

不得作出不当承诺

此外， 律师不得用明示或者

暗示方式对办理结果向委托人作

出不当承诺；

不得向委托人承诺可以 “捞

人”、 实施或通过明示、 暗示的

方式指使或诱导委托人从事妨碍

司法活动等违法行为。

律师事务所应当在法定业务

范围内开展业务活动， 不得以独

资、 与他人合资或者委托持股方

式兴办企业， 不得从事法律服务

以外的经营性活动；

严格对律师执业行为的管

理， 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不得通

过在司法机关、 监管场所周边、

律师事务所住所之外的其他地方

违规设立办公场所， 发布虚假宣

传信息等不正当手段承揽业务。

《意见》 明确表示， 要建立

律师兼职和国籍变化等事项的内

部核查机制， 禁止专职律师违规

兼职， 禁止律师丧失中国国籍后

仍执业。

（何生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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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毁笔录妨害诉讼

律师被罚款5000元
据 《扬子晚报》 报道， 近

日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律师

刘某就如皋法 院 对 其 罚 款

5000 元提出的复议申请作出

复议决定： 驳回复议申请， 维

持原决定。

刘某系盐城某律师事务所

律师 。 2020 年 11 月 11 日上

午， 如皋法院受理的一起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开庭， 刘

某担任原告胡某的诉讼代理

人。

庭前准备阶段， 承办法官

发现起诉书与授权委托书中原

告胡某的两个签名明显不一

致， 即与原告胡某的代理人刘

某谈话， 询问其委托书及起诉

书签名是否系胡某本人所签，

刘某均回答 “不清楚”， 书记

员如实记录刘某的回答。

当书记员将谈话笔录打印

交由刘某核对签字时， 刘某当

场撕毁谈话笔录并扔到书记员

面前 。 当日案件未能如期开

庭。

如皋法院认为， 刘某的行

为妨害了法院正常的诉讼活

动，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 第一百一十条、 第

一百一十五条、 第一百一十六

条第一、 三款之规定， 决定对

其处以罚款 5000 元。

刘某不服如皋法院作出的

这一罚款决定， 向南通中院申

请复议。

南通中院调取了事发当时

的庭审录像 ， 依法审查后认

为， 诉讼参与人在庭审活动中

应当服从指挥 ， 遵守法庭纪

律， 不得实施妨害法庭秩序的

行为。 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

人民法院可以予以训诫， 责令

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 、 拘

留。

在庭前谈话的过程中， 刘

某作为原告胡某的代理人， 在

法庭向其核实原告签名真伪

时 ， 拒不配合并撕毁谈话笔

录， 严重违反法庭纪律。

如皋法院作出的罚款决定

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故驳回

刘某的复议申请 ， 维持原决

定。

“律师与法官同属法律职

业共同体， 虽然身份与角色不

同， 但忠于宪法和法律、 维护

社会公平正义是二者的共同价

值追求。” 如皋法院党组成员、

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周云认

为 ： 律师与法官应当相互尊

重、 彼此信任， 共同推动司法

公正和法治进步。 作为掌握法

律专业知识的执业律师， 在诉

讼过程中 ， 更应遵守法律规

定， 配合法官进行正常的诉讼

活动。 本案因原告胡某本人未

到庭， 承办法官发现特别授权

委托书与起诉书上的原告签名

明显不一致， 为依法维护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 向律师刘某询

问原告签名的情况， 也是法官

的职责所为， 并无不当。

刘某无法确认上述签名是

否系原告本人所为， 并撕毁谈

话笔录的行为， 妨害了民事诉

讼活动的正常进行， 本院依法

对其进行了处罚。

本案的处罚彰显了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 任何无视法律规

定、藐视法庭、妨害民事诉讼的

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璇)

一周律事

随着 《民法典》 在今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 北京近

日宣判了首起适用 《民法

典》 “自甘冒险” 规定的案

件： 因在自发组织的羽毛球

比赛中被对方击出的羽毛球

击中右眼受伤， 老人将球友诉至法院要求赔

偿。 而法院审理后认为， 本案应适用 《民法

典》 关于 “自甘冒险” 的规定， 被告不存在

故意或重大过失， 判决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

讼请求。

所谓 “自甘冒险”， 源于 《民法典》 第

一千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 自愿参加具有一

定风险的文体活动， 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

到损害的， 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

侵权责任； 但是， 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

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有了这一规定， 意味着文体活动的所有

“参加者” 都要遵循 “自甘冒险” 原则， 相

互之间在一定程度上是免责的。 万一发生损

害后果引发讼争， 法院的判决就有了明确的

依据和指引， 这就让参加文体活动者免除了

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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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文体活动

就得“自甘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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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发布律师队伍发展规划

为持续深化律师制度改革 ， 加强新时

代天津市律师队伍建设， 在更高起点上科

学谋划、 精准施策， 实现天津律师业高质

量发展， 确保 “十四五” 天津律师工作开

好局、 起好步， 天津市司法局印发 《天津

市律师队伍 “十四五” 发展规划》 （以下

简称 《规划》）。

《规划》 明确提出 “十四五” 时期天

津市律师队伍的发展目标： 到 2025 年， 天

津市律师总数达到 1.2 ?名以上 ， 建成 15

家以上综合性规模化律师事务所 ， 建成

100 家以上定位明确 、 人才齐备的专业化

律师事务所 ， 建立起一支通晓国际规则 、

具有世界眼光和国际视野的高素质涉外法

律服务队伍。

规划还提出：要实施天津律师“走出去”

战略，设立专项工作基金，对天津市在境外

设立分支机构的律师事务所给予必要资金

支持，加快推进涉外法律服务业发展。

要实施律师事务所品牌发展战略 ， 认

证推广一批专业化律师事务所品牌， 发挥

行业示范引领作用， 积极倡导律师事务所

专业化发展。

要加强人才引进力度， 支持引导注册

会计师 、 注册税务师 、 注册造价工程师 、

专利代理人等专业人员担任律师事务所特

别合伙人。

女律师遭熊抱公安不罚

法院判决认定裁量不当
据 《钱江晚报》 报道， 2019

年 6 月 2 日晚上 8 点多， 杭州城

西益乐路一酒店门口， 杭城女律

师林丽 （化名） 被一陌生男人当

街 “熊抱”。 女律师报警， 公安

认定男子猥亵行为成立 ， 但是

“情节特别轻微”， 遂做出不予处

罚决定。

林丽觉得公安对相关法律的

认识是不对的， 在跟警方沟通无

效后， 林丽决定以打一场行政官

司的方式来为自己维权。

官司于 2020 年 1 月立案 ，

经历了整整一年 ， 2020 年末法

院做出判决， 女律师赢了。 法院

判决撤销公安的不予行政处罚决

定书， 重新做出行政行为。

事情经过不复杂。 那天晚上

林丽刚好从近旁文印店给女儿打

印好试卷出来， 一手拿着电话，

一手抱着试卷。

突然， 身后一个男人两手摸

在她腰上， 胡乱摸了两把， 林丽

挣脱了， 懵了几分钟， 报警。 警

方很快将该男子抓获。

经查证， 西湖公安认为陈某

的违法行为属于情节特别轻微，

不足以构成强制猥亵、 侮辱罪，

认定猥亵行为成立， 但结合造成

社会影响后果、 主观认错、 悔过

态度等综合评价， 决定对陈某不

予行政处罚。

但是林丽觉得公安对陈某罚

轻了， 而罚轻的根本原因是对法

条的理解不对。

双方在僵持数月后 ， 2020

年 1 月， 林丽还是起诉了。 因为

涉及个人隐私 ， 2020 年 5 月 ，

法院不公开开庭审理。

公安机关认为 ， 陈某行为

“持续时间较短， 造成社会影响

后果较轻， 主观认错悔过态度较

好”， 根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

这类 “情节特别轻微” 的就是应

该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

林丽则认为， 公安机关对情

节轻重的认识是依据了事情的结

果。 而此事的该量罚幅度应该以

行为发生地点为要件 ， 地处闹

市 ， 周边有四所学校 ， 影响恶

劣 ， 已经够得上 “情节严重 ”，

应该处以十到十五日拘留。

法院在开庭审理后， 又经省

高院批准， 将此案延长审限 6 个

月， 于近日作出一审判决。

法院认为， 《治安管理处罚

法》 确实规定情节特别轻微， 可

以减轻或者不予处罚。

但是， 在对于 “情节” 的认

定上， 该法第四十四条规定 “猥

亵他人的， 或者在公共场所故意

裸露身体， 情节恶劣的， 处五日

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另外， 《公安机关对部分违

反治安管理行为实施处罚的裁量

指导意见》 中规定的 “其他严重

情节” 第一条就是 “在公共场所

猥亵他人”。

所以， 既然公安认为陈某的

行为确属 “猥亵”， 而益乐路也

属于公共场所， 就符合了指导意

见中的 “其他严重情节”， 因此，

即便公安认为陈某仅仅是用手触

摸， 持续时间也比较短， 但是也

不能不予处罚。 不予处罚属于裁

量不当。

此案的启示就是： 在公共场

所遭遇咸猪手， 不要忍气吞声，

不要 “算了”， 此类行为属于猥

亵， 而且情节严重， 应该要予以

治安处罚。

（肖菁）


